
附件

金凤区自主就业退役士兵教育培训
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自主就业退役士兵教育培训

补助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提升资金使用效益和教育培训质量，促

进退役士兵高质量充分就业，根据《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 财

政厅关于加强自主就业退役士兵教育培训补助经费管理使用工

作的通知》（宁退役军人发〔2025〕21 号）的规定和要求，结

合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 2011年 11月 1日《退役士兵安置条

例》施行后退役且以自主就业方式安置、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

退役士兵和军士（以下统称自主就业退役士兵）。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退役士兵教育培训是指由退役军人事

务部门组织的自主就业退役士兵适应性培训和一次免费职业技

能培训（含创业培训、驾驶员培训及无法确定技能等级的培训）。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退役士兵教育培训补助资金（以下简称

补助资金）是指中央财政、自治区财政、市财政和金凤区财政安

排的用于自主就业退役士兵教育培训的资金。

第五条 补助资金由各级财政共同承担，在统筹用好中央、



自治区和市财政补助资金的基础上，不足部分列入当年预算。补

助资金实行专款专用，严格按规定的开支范围和标准执行。

第六条 退役军人事务局负责自主就业退役士兵教育培训工

作的组织管理，包括确定承训机构、制定培训计划、组织实施培

训、审核参训人员资格和补助资金申请支付等工作。财政局负责

做好经费保障工作。

第二章 补助资金使用范围和补助标准

第七条 补助资金主要用于自主就业退役士兵适应性培训、

职业技能培训（含创业培训、驾驶员培训及无法确定技能等级的

培训）的教育培训费（含技能评价费、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费、材

料费、场地费、交通费等）和食宿费（生活补助）支出。

第八条 自主就业退役士兵教育培训的培训费在以下标准

内据实开支：

（一）适应性培训。线下适应性培训费标准为每人每天不超

过 450元。

（二）职业技能培训。列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的准入类

职业（工种）培训后须取得职业资格证书，未列入《国家职业资

格目录》的水平评价类职业（工种）培训后须取得职业技能等级

证书。符合补贴条件的自主就业退役士兵经个人申请，在自治区、

银川市退役军人承训机构黄页中自主选择培训机构参加职业技



能培训，培训后取得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和高级技师

职业资格（技能等级）证书的，培训费标准分别为 1000元、2000

元、4000元、5000元、6000元。参加汽车驾驶员培训，C类驾

照培训费标准为 3500元，B类以上（含 B类）驾照培训费标准

为 4500元。无法确定技能等级的培训费按照驾照 B类标准执行。

（三）符合补贴条件的自主就业退役士兵经个人申请，在自

治区、银川市退役军人承训机构黄页中自主选择培训机构参加

“产生你的企业想法（GYB）”“创办你的企业(SYB)”“改善

你的企业(IYB)”创业培训，培训后取得证书。培训费标准分别

为 400元、1200元、1600元，网络创业培训费每人 1600元（含

教学辅助平台服务费）。

第九条 金凤区退役军人事务局集中组织自主就业退役士

兵职业技能培训（含创业培训）时，需要安排食宿的，食宿费按

照每人每天不高于 150 元标准执行。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在自治

区、银川市退役军人承训机构黄页中自主选择培训机构参加职业

技能培训或创业培训（驾驶员培训及无法确定技能等级的培训除

外），取得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等）的，由金凤区

退役军人事务局给予每人每天（每天的认定标准为 7 学时）40

元生活补助，最高不超过 800元 。安排食宿的，生活补助不再

发放。

第三章 资金支付



第十条 金凤区退役军人事务局集中组织自主就业退役士

兵培训时，培训机构按照《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采购管理办法》

等确定，签订培训合同，培训结束后金凤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按合

同约定拨付资金。培训计划的发布、报名审核、资金划拨登记等

工作全程在退役军人事务综合管理平台就业创业信息系统教育

培训模块实施。

第十一条 自主就业退役士兵通过全国一体化退役军人网

上服务平台或退役军人服务 APP，自主选择培训机构参加培训，

本人先垫付培训费用的，培训结束后凭退役证书、本人身份证、

培训结业（合格）证、职业资格证（技能等级证等）、培训合同

原件和缴费发票向金凤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申请报销培训费用，由

金凤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在规定标准内据实核报（票额高于培训标

准的按照标准报销、低于标准的据实报销）。

第十二条 自主就业退役士兵生活补助，由金凤区退役军人

事务局根据承训机构提供的培训规定学时证明和所取得的职业

资格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等）按规定支付给退役士兵个人。

第四章 绩效评价

第十三条 金凤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和金凤区财政局要加强

补助资金绩效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虚报冒领、截留挪用补



助资金。承训机构不得将退役士兵参训记录作为依据重复申请人

社等其他部门的培训补贴。对单位或个人挪用、截留退役士兵教

育培训补助资金的，依法追究责任，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处理。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四条本办法由金凤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本办法自 2025年 月 日起实施，如遇国家和自治

区政策调整，本办法将适时进行修订。


